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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7        证券简称：*ST 聚力        公告编号：2020-068 

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力文化”或“公司”）前期

披露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苏州分行”）起诉

苏州美生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生元”）及公司、余海峰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相关情况，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咨询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资产被

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1）。 

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帝龙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龙新材料”）

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与招商银行苏州分行签订了《和解协议书》，现将该协议书

的主要内容及帝龙新材料为公司提供案外人连带责任保证等情况公告如下： 

一、《和解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聚力文化按照《和解协议书》约定的还款计划，对借款人美生元所欠

招商银行苏州分行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费用等合计 8,560 万元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二）如果聚力文化按《和解协议书》履行第一条约定的付款义务的，招商

银行苏州分行同意免除聚力文化及本案其他被告基于编号 G0711180405《并购借

款合同》和《不可撤销担保书》所负的其他义务（如有），招商银行苏州分行与

聚力文化、本案其他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全部视同结清；聚力文化未按《和解协

议书》约定履行的，则招商银行苏州分行有权要求本案被告履行基于编号

G0711180405《并购借款合同》和《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应承担的剩余全部债

务。 

（三）帝龙新材料同意为聚力文化在《和解协议书》项下的付款义务提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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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额为 8,560 万元的案外人连带责任保证，并另行出具《不可撤销连带保证担保

函》。保证范围限定为《和解协议书》第一条中聚力文化应承担的义务，保证期

间为五年，自《不可撤销连带保证担保函》签订之日起算。 

（四）招商银行苏州分行收到第一条约定的第一期的款项后 3 个工作日内，

向法院提交书面撤诉申请，撤回对本案（案号为 2019 苏 05 民初 451 号）被告的

起诉。在聚力文化未违反本协议约定的情况下，不得再重新起诉。 

（五）如聚力文化协调本案其他被告等向招商银行苏州分行付款的，所付款

项视为聚力文化按《和解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 

（六）本协议自三方签订且下述条件均已满足之日起生效：1、招商银行苏

州分行取得帝龙新材料出具的《不可撤销连带保证担保函》；2、聚力文化就《和

解协议书》的签署及帝龙新材料提供担保等事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帝龙新材料为公司提供案外人连带责任保证的情况 

帝龙新材料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向招商银行苏州分行出具了《不可撤销连

带保证担保函》，主要内容如下： 

帝龙新材料同意为聚力文化履行《和解协议书》第一条所约定的人民币 8,560

万元的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担保为不可撤销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范围：

被担保人聚力文化在《和解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应承担的连带清偿责任 8,560 万

元；保证期间自本函出具之日起五年止。本担保函出具之日不生效，与《和解协

议书》同时生效。 

三、相关说明 

（一）帝龙新材料已就本次提供担保事项履行了内部审议程序，现将该事项

予以公开披露，相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6.3.12 条的规定。 

（二）针对为美生元、苏州齐思妙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可能承担的

连带担保责任，公司前期已综合考虑有关情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了

预计负债。公司本次按照《和解协议书》履行连带清偿责任暂不会对公司本期和

期后利润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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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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